来宾市忻城县北更河山洪沟治理工程

初步设计报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忻城县水利工程管理站：

你单位《关于审批来宾市忻城县北更河山洪沟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书的请示》收悉（项目代码：2020-451321-76-01-052732）。根据广西水利技术中心出具的技术审查意见，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来宾市忻城县北更河山洪沟治理工程位于广西来宾市忻城县  北更乡。北更河为加福河一级支流，河道总长9.71公里，流域集雨面积合计20.8平方公里，涉及凤凰村、犀牙村两个村委及北更乡乡镇。北更河属于山区季节性河流，岩溶发育，一旦遭遇集中暴雨，地表和地下水齐涌形成较大洪水，造成沿岸农田被淹、洪水冲刷和河岸崩塌。2021年流域内美旺隧洞建设后，内旺洼地洪水经由美旺隧洞排往凤凰洼地，经由凤凰隧洞下泄至下游河道，进一步加重了北更河凤凰村河段的排洪压力。为了减轻北更河凤凰村、犀牙村的排洪压力，保护河道沿岸村屯居民和农田，实施忻城县北更河山洪沟治理工程是十分必要的。

二、水文

（一）基本同意采用暴雨推求洪水的成果。1小时、6小时、24小时各时段P=20%设计暴雨分别为69.0毫米、118.6毫米和156.7毫米。

（二）基本同意设计洪水成果。北更河河口以上控制断面5年一遇设计洪峰流量为90.8立方米每秒，北更河凤凰隧洞入口以上控制断面5年一遇设计洪峰流量为34.62立方米每秒。

（三）基本同意施工洪水成果。

三、工程地质

（一）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工程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对应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

（二）基本同意治理河段岸坡及护岸的工程地质条件评价及结论。工程区的岸坡分为土质岸坡和岩土混合岸坡，土质岸坡其抗冲刷能力较低，稳定性较差，局部河岸岩土混合岸坡有小崩塌现象，建议对土质岸坡采取防护措施。同意以红粘土层或基岩作为基础持力层。土质持力层段的基础埋深需满足防冲要求。

（三）基本同意对原凤凰排洪隧洞工程地质条件及评价。凤凰排洪隧洞于60年代建成，洞径大小不一，无法满足排洪要求，需要扩建。隧洞围岩类别除隧洞进口段为Ⅳ类外，其它洞段围岩均为Ⅱ、Ⅲ类。Ⅳ类围岩不稳定，建议对出渣口及其洞脸进行支护。

（四）基本同意天然建筑材料评价。本工程砂石料需外购解决。

四、工程治理方案与规模

（一）基本同意工程治理方案。工程措施以河道疏浚、护岸和隧洞扩建为主，保护沿河农田及村屯民房免受淹和冲刷。

（二）基本同意工程治理标准为5年一遇设计洪水标准；排洪隧洞扩建标准按5年一遇最大 24小时暴雨，24小时内涝水排除至田面无积水。

（三）基本同意各治理河段的洪水位计算成果。

（四）基本同意工程治理范围及建设规模：北更乡凤凰村桩号K0+000处起， 至犀牙村南侧交通桥对应桩号K4+423.29处止，治理河道总长度4.423公里（含中放支沟长度198.6米）。新建护岸总长2279米，扩挖疏浚河道长561.7米，隧洞扩建长1416.4米及其附属建筑物等。

五、主要建筑物设计

（一）工程等级和标准

1.同意工程等级为Ⅴ等，建筑物按5级建筑物设计。

2.工程区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同意护岸建筑物不进行抗震计算，按地震基本烈度设防。

3.根据《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范》 （SL654-2014），工程合理使用年限为30年。

（二）工程总体布置

工程治理河长4.423公里，工程建设起点为北更乡凤凰村桩 号 K0+000 处，至犀牙村南侧交通桥对应桩号 K4+423.29 处止。 新建护岸总长2279米，其中左岸1144米，右岸1135米。扩挖疏浚河道长561.7米。新建埋地盖板涵1座，总长218.86米。隧洞扩建1座，总长1416.4米。新建穿路箱涵3座，拆除重建机耕桥3座，新建盖板涵检修井2座，新建下河步级4座。

（三）护岸结构设计

1.基本同意左岸桩号Z1+181.06～Z1+203.35段、Z2+828.23～Z3+682.67段；右岸桩号Y1+176.72～Y1+196.62段、Y2+827.06～Y3+678.34段，累计长1748米采用C25混凝土重力式挡墙护岸结构，挡墙顶宽0.5米，高2.1～2.5米，迎水面垂直，背水侧1:0.3，挡墙基础进入基岩埋深不小于0.5米。

2.基本同意左岸桩号 Z3+709.9～Z3+774.4段、Z4+127.7～Z4+330.4段；右岸桩号Y4+125.2～Y4+389.0段，累计长531米采用C25混凝土仰斜式挡墙护岸结构，挡墙顶宽 0.5米，高2.5米，迎水面坡比1:0.5，背水侧1:0.3，挡墙基础进入基岩埋深不小于0.5米。

（四）新建埋地盖板涵

基本同意北更河凤凰村河段桩号K0+955～K1+178.86段新建埋地盖板涵作为过水通道。新建盖板涵总长218.86米，采用梯形断面，断面底宽 2.5米，两侧坡比1:0.5，盖板板厚0.3米，盖板及垫块采用C30钢筋砼结构。盖板涵建设完成后涵顶覆土回填，恢复原有耕地，回填厚度≥0.5米。

（五）隧洞扩建工程

基本同意隧洞扩建设计。

1.隧洞桩号K1+401.2～K1+610.2段。拆除原砌石拱涵后重建C25砼拱涵，采用明挖施工，断面型式为圆拱直墙型，洞底宽3.0米，直墙高2.85米，顶拱高0.65 米，顶拱圆弧半径为2.07米，中心角为93°。

2.隧洞桩号K1+610.2～K1+696.2进口段。衬砌断面型式为圆拱直墙型，洞底宽3.0米，直墙高2.85米，采用C25钢筋砼衬砌，厚0.3米。衬砌段全断面范围布置固结灌浆孔，洞顶120 °范围回填灌浆。

3.隧洞桩号 K1+696.2～K2+807.2洞身段。Ⅲ类围岩扩宽不衬砌，洞底宽2.8米，直墙高2.5米，顶拱高1.0米，顶拱圆弧半径为1.48米，中心角为142 °。洞底采用0.20米厚C20 砼底板衬砌。其中桩号K2+037.2～K2+436.2段局部Ⅳ类围岩段采用喷锚衬砌，顶部布设锚杆，长1.5米，间距1.5×1.5米，挂8#钢筋网后喷C25砼，厚0.08米。洞底采用0.20米厚C20砼底板衬砌。

4.隧洞桩号K2+807.2～K2+817.6出口段。衬砌断面型式为圆拱直墙型，洞底宽2.5米，直墙高2.5米，顶拱高1.0米，顶拱圆弧半径为1.28米，中心角为155 °。采用C25 钢筋砼衬砌，厚0.3米。衬砌段全断面范围布置固结灌浆孔，洞顶120 °范围回填灌浆。

（六）新建消能防冲设施
基本同意犀牙村河段K3+675.0～K3+896.74以及凤凰村河段中放支沟ZF0+172.58～ZF0+198.58新建两座消能防冲设施设计。
（七）河道疏浚及清障

基本同意对河道桩号K0+720～K0+955段、K1+200～K1+354.14段进行扩挖疏浚，采用梯形断面形式，底宽分别为2.0米和3.0米，两侧坡比1:1。

（八）附属建筑物

1.基本同意在桩号K0+400、K0+600、K0+865处新建穿路箱涵3座，断面尺寸3×2米（宽×高），壁厚0.4米，采用C30钢筋混凝土结构。

2.基本同意拆除重建机耕桥2座，设计荷载等级采用农桥-Ⅰ级标准。采用C25钢筋砼梁板式结构。桩号K1+196.65桥单跨长3.5米，桥面净宽5.0米；桩号K1+331.63桥单跨长3.0 米，桥面净宽4.5米。

3.基本同意新建盖板涵检修井2座，采用C30 钢筋混凝土圆形结构。

4.基本同意新建下河步级4座，下河步级采用C20砼结构， 宽3～5米。

六、施工组织设计

（一）基本同意施工导流标准及导流方案，采用枯水期5年一遇洪水标准，导流时段为11月～次年3月。

（二）基本同意施工总体布置方案、主体工程施工方法和主 要施工机械设备选型。

（三）工程施工总工期8个月。

七、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

（一）基本同意工程用地范围及实物指标调查成果。工程永久占地12.88亩，临时征用土地57亩，不涉及基本农田。

（二）基本同意征地拆迁补偿投资概算的编制依据、补偿标 准。工程征地总投资为89.19万元，工程征地补偿投资由地方政府自筹资金解决。工程开工前应按规定办理相关用地审批手续。

八、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设计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设计。

九、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

（一）基本同意工程建设管理机构为北更乡水利站。

（二）基本同意设计提出的工程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
十、设计概算

同意设计概算的编制依据、方法、费用构成和取费标准，经核定，本工程的设计概算总投资为1670.30万元。

十一、实施效果分析

基本同意实施效果分析及结论。

附表：来宾市忻城县北更河山洪沟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概算

审定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
2025年3月28日

附表

来宾市忻城县北更河山洪沟治理工程

初步设计概算审定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送审投资
	审定投资
	核增减 （+/-）
	备注

	I
	工程部分投资
	　
	　
	　
	　

	一
	建筑工程
	1413.4
	1225.29
	-188.11
	　

	(一)
	河道扩挖疏浚及护岸工程
	647.96
	647.11
	-0.85
	 结构优化

	(二)
	凤凰隧洞扩建
	701.27
	523.33
	-177.94
	结构优化

	(三)
	附属建筑物
	50.18
	42.72
	-7.46
	核减

	(四)
	其他建筑工程
	13.99
	12.13
	-1.86
	核减

	二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三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四
	临时工程
	50.94
	49.64
	-1.3
	　

	(一)
	施工导流
	1.93
	1.84
	-0.09
	核减

	(二)
	临时施工道路
	12.16
	14.69
	2.53
	增加内容

	(三)
	施工房屋建筑工程
	22.35
	20.5
	-1.85
	核减

	(四)
	其他施工临时工程(一至四部 分建安费的 1%)
	14.5
	12.62
	-1.88
	相应调整

	五
	独立费用
	237.06
	225.37
	-11.69
	相应调整

	(一)
	建设管理费
	93.84
	87.92
	-5.92
	　

	(二)
	工程勘察设计费
	111.61
	90.13
	-21.48
	　

	(三)
	其他
	31.61
	47.32
	15.71
	　

	
	一至五部分投资合计
	1701.4
	1500.3
	-201.1
	　

	
	基本预备费(5%)
	85.07
	75.02
	-10.05
	　

	
	静态总投资
	1786.47
	1575.32
	-211.15
	　

	
	价差预备费
	　
	　
	
	　

	
	建设期融资利息
	　
	　
	
	　

	
	工程部分总投资
	1786.47
	1575.32
	-211.15
	　

	
	　
	　
	　
	
	　

	Ⅱ
	移民与环境投资
	　
	　
	
	　

	一
	征地移民补偿
	　
	　
	
	　

	二
	水土保持工程
	46.11
	77.67
	31.56
	增加内容

	三
	环境保护工程
	17.31
	17.31
	0
	　

	
	移民与环境总投资
	63.42
	94.98
	31.56
	　

	
	
	
	
	
	

	Ⅲ
	工程投资总计
	　
	　
	
	　

	
	静态总投资
	1849.89
	1670.3
	-179.59
	

	
	总投资
	1849.89
	1670.3
	-179.59
	　


抄送：来宾市水利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办公室             2025年3月28日印发  
PAGE  


